国家税务总局钦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钦市税二稽处〔2025〕33号

钦州市艾克斯矿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704MA5KCF7C3T）

我局对你单位（地址：钦州市钦州港中心区兴港路8号1幢101房）2016年6月3日至2018年12月31日发票违法等项目情况进行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你单位走逃失联，以逃避、拒绝方式阻挠税务机关检查。

1.检查员通过电话联系虽然可以联系到你单位法定代表人夏亮，但均以在外地逃避、拒绝配合检查。无法与你单位财务负责人及办税员的包雪艳取得联系，金三系统预留电话号码无法拨通。

2.经实地核查，你单位注册登记地址“钦州市钦州港中心区兴港路8号1幢101房”未能找到、多次实地走访无果，证实你单位注册登记地址在钦州港区道路更名后已不存在。

3.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相关规定于2024年6月4日将你单位列入风险纳税人管理，于2024年9月11日出具已失联证明。

以上行为，你单位使用虚假的生产经营地址，实际控制人及账簿、凭证查无下落，以逃避、拒绝方式阻挠税务机关检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

（二）你单位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经检查发现：

1.你单位取得广州佳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广州佳珊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发票代码4400161130、发票号码：49532363～49532366，金额合计368,960.30元，税额合计62,723.25元，价税合计431,683.55元，货物名称:铁矿， 已于2017年1月所属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62,723.25元。以上发票，经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稽查局证实属于虚开。

经查询你单位银行账户明细，证实你单位于2017年1月期间分2笔向广州佳珊公司转账共计431,683.55元，与取得广州佳珊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一致。经查询资金往来的其他公司及个人银行账户，证实你单位与广州佳珊公司之间的交易资金是利用银行账户“走账”、“回流”虚构。经过反复2次空转，编造向广州佳珊公司支付款项共计431,683.55元的假象，实际转回“夏亮”个人银行账户388,517.00元，“回流”比例90%。

2.你单位取得广州启然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称：广州启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1份，发票代码4400161130、发票号码：49532645～49532658，发票代码4400163130、发票号码：25693554～25693555、25803743～25803747，金额合计1,980,409.11元，税额合计336,669.53元，价税合计2,317,078.64元，货物名称:氧化锌混合物、氧化锌原矿，已于2017年1月、3月所属期分别申报抵扣进项税额252,268.93元、84,400.60元。以上发票，经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稽查局证实属于虚开。

经查询你单位银行账户明细，证实你单位于2017年1月至3月期间分7笔向广州启然公司转账共计2,158,798.34元，比取得广州启然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少158,280.30元。经查询资金往来的其他公司及个人银行账户，证实你单位与广州启然公司之间的交易资金是利用银行账户“走账”、“回流”虚构。经过反复5次空转，编造向广州启然公司支付款项共计2,158,798.34元的假象，实际转回“夏亮”个人银行账户或开户名“黄楚研”、“郑芝坚”个人银行账户1,940,874.72元，“回流”比例89.91%。

3.你单位取得广州市东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称：广州东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发票代码4400173130、发票号码：16492616～16492625，金额合计968,720.94元，税额合计164,682.56元，价税合计1,133,403.50元，货物名称:氧化锌混合物，已于2017年11月所属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164,682.56元。以上发票，经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证实属于虚开。

经查询你单位银行账户明细，证实你单位于2017年12月期间分3笔向广州东然公司转账共计1,133,403.50元，与取得广州东然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一致。经查询资金往来的其他公司及个人银行账户，证实你单位与广州东然公司之间的交易资金是利用银行账户“走账”、“回流”虚构。经过反复3次空转，编造向广州东然公司支付款项共计1,133,403.50元的假象，实际转回“夏亮”个人银行账户1,125,400.00元，“回流”比例99.29%。

4.你单位取得广州市自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称：广州自新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发票代码4400173130、发票号码：16492611～16492615，金额合计487,288.89元，税额合计82,839.11元，价税合计570,128.00元，货物名称:氧化锌混合物，已于2017年11月所属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82,839.11元。以上发票，经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证实属于虚开。

经查询你单位银行账户明细，证实你单位于2017年12月期间分2笔向广州自新公司转账共计570,128.00元，与取得广州自新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一致。经查询资金往来的其他公司及个人银行账户，证实你单位与广州自新公司之间的交易资金是利用银行账户“走账”、“回流”虚构。经过反复2次空转，编造向广州自新公司支付款项共计570,128.00元的假象，实际转回“夏亮”个人银行账户677,500.00元，“回流”比例100%。

5.你单位取得上海隐介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隐介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发票代码3100161130，发票号码：17516262～17516263，金额合计133,243.24元，税额合计14,656.76元，价税合计147,900.00元，货物名称: 运费，已于2016年11月所属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14,656.76元。以上发票，经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证实属于虚开。

经查询你单位银行账户明细，证实你单位与上海隐介公司无资金往来。

6.你单位取得海南康鑫大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称：海南康鑫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4份，发票代码4600163130、发票号码：03980384～03980392、03981805～03981849，金额合计5,246,279.81元，税额合计891,867.58元，价税合计6,138,147.39元，货物名称:氧化锌原矿、氧化锌混合物、褐铁矿，已于2017年12月所属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891,867.58元。以上发票，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证实属于虚开。

经查询你单位银行账户明细，证实你单位于2018年2月期间分11笔向海南康鑫公司转账共计6,113,147.39元，与取得海南康鑫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不一致，少转25,000元。经查询资金往来的其他公司及个人银行账户，证实你单位与海南康鑫公司之间的交易资金是利用银行账户“走账”、“回流”虚构。经过反复5次空转，编造向海南康鑫公司支付款项共计6,113,147.39元的假象，实际转回“夏亮”个人银行账户6,286,000.00元，“回流”比例100%。

7.你单位取得海南萂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海南萂济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2份，发票代码4600163130、发票号码：04264741～04264750、05136886～05136887，金额合计1,195,354.82元，税额合计203,210.31元，价税合计1,398,565.13元，货物名称:氧化锌混合物、*黑色金属矿石*褐铁矿，已于2017年12月所属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169,262.60元，2018年1月所属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33,947.71元。以上发票，经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证实属于虚开。

经查询你单位银行账户明细，证实你单位于2018年1-2月期间分4笔向海南萂济公司转账共计1,498,565.13元，与取得海南萂济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不一致，多转100,000元。经查询资金往来的其他公司及个人银行账户，证实你单位与海南萂济公司之间的交易资金是利用银行账户“走账”、“回流”虚构。经过反复5次空转，编造向海南萂济公司支付款项共计1,498,565.13元的假象，实际转回“夏亮”个人银行账户1,501,800.00元，“回流”比例100%。

综上，你单位与广州佳珊公司、广州启然公司、广州东然公司、广州自新公司、海南康鑫公司、海南萂济公司虚构交易资金往来，与上海隐介公司无交易资金往来记录，故意取得上述公司开具的10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进项税额，且以逃避、拒绝方式阻挠检查，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由开票方主管税务机关证实属于虚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的规定，你单位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应转出2016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进项税额合计1,756,649.10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的规定，经检查调整，你单位2016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应缴纳增值税合计3,376,089.13元，已缴纳合计1,512,268.37元，已申报但未在期限内缴纳107,171.66元（欠税），少申报缴纳合计1,756,649.10元，其中：2016年11月所属期14,656.76元，2017年1月所属期294,374.87元、3月所属期85,878.22元、5月所属期6,329.30元、6月所属期12,810.39元，2018年3月所属期1,302,394.59元、4月所属期40,204.97元。

(三）你单位应申报补缴与上述增值税相关的附加税费。

1.城市维护建设税。经检查调整，你单位2016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应缴纳增值税合计3,376,089.1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应按7%税率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236,326.24元，已缴纳105,858.78元，已申报但未在期限内缴纳7,502.02元（欠税），少申报缴纳122,965.44元。

2.教育费附加。经检查调整，你单位2016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应缴纳增值税合计3,376,089.13 元，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国发〔1986〕50号）第二条、第三条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2005）》（国务院令第448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金免征范围的通知》（财税〔2016〕12号）的规定，应按3%附加率缴纳教育费附加101,282.69元，免征教育费附加3,215.15元，已缴纳45,368.06元，少缴纳52,699.48元。

3.地方教育附加。经检查调整，你单位2016年6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应缴纳增值税合计3,376,089.13元，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发〔2004〕1号）第五条第一项、《关于调整我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桂财综〔2011〕13号）第一条、第三条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有关政府性基金免征范围的通知》（财税〔2016〕12号）的规定，应按2%附加率缴纳地方教育附加67,521.79元，免征地方教育附加2,143.43元，已缴纳30,245.38元，少缴纳35,132.98元。

综上，你单位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进项税额，未如实办理纳税申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虚假纳税申报的行为。同时，你单位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108份，金额合计10,380,257.11元，税额合计1,756,649.10元，价税合计12,136,906.21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二）项的规定，属于虚开发票的行为。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一）你单位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虚假申报抵扣进项税额，造成少缴增值税1,756,649.1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22,965.44元，合计1,879,614.5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虚假纳税申报造成少缴税款，已构成偷税，予以追缴少缴的税款以及滞纳金。对你单位偷税行为的税务行政处罚另行文处理。
（二）对你单位少缴的教育费附加52,699.48元，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国发〔1986〕50号）第二条、第三条及《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2005)》（国务院令第448号）的规定,予以追缴。

（三）对你单位少缴的地方教育附加35,132.98元，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发〔2004〕1号）第五条第一项和《关于调整我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桂财综〔2011〕13号）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予以追缴。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对你单位少缴增值税1,756,649.10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22,965.44元，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实际加收的滞纳金以解缴税款入库时金三系统计算为准。

（五）你单位2016年度偷税金额15,682.73元，同期应纳税总额为23,731.93元，偷税占比为66.08%；2017年度偷税金额427,350.28元，同期应纳税总额为2,047,926.02元，偷税占比为20.87%，如你单位未在我局依法送达追缴通知限期内补缴应纳税款、滞纳金、罚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鉴于你单位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涉嫌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限你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钦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2025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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